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歩道 切 下 工事    

歩道 歩行者 安全 通行               舗装 自動車 乗入  想定

                 駐車場 車庫   設   出入     自動車 歩道

 乗入  場合  縁石 低     自動車 重量 耐       舗装 設置者 改 

               自動車 乗 入       工事  歩道 切下  工事 

     

      工事 道路管理者 申請   承認 得    行    出来       

  工事    費用 設置者 負担      

申請 必要 書類 正副 部 

  申請書

  位置図           程度 

  現況図 平面図 正面図 断面図 

  計画図 平面図 正面図 断面図 

  構造図

  現況写真  枚 組 左側方 正面 右側方 

    他 必要   場合 

設置      注意事項

  歩道     歩行者           出入口 幅 必要最小限   歩行者 最大

限配慮  計画 立      

  安全確保   設置         所            場所 避     計画

 立      

      交差点 横断歩道 歩道橋 消火栓   消防施設   停   

  車両通行可能 舗装 総幅員 斜        施工                  

  付  必要 影響範囲 舗装 施工          

  防護柵 植樹 標識     場合  移設等 行 必要      

   下水道          車両通行 可能 確認 必要 場合      

    他 現地 状況   施工 条件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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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両出入口 設置基準

  目 的

  基準  歩道 通行  全  人 安全確保及 道路 損傷防止 目的    本市

 管理  道路     車両出入口 以下 出入口      設置 伴 歩道 切下 工事 

及     関連  工事     道路法 昭和  年 月  日法律第   号 第  条 

規定   承認 基準 定     

  設置及 施工基準

 工事    基準及  千葉県土木工事共通仕様書 及  千葉県土木工事施工管理

基準 並  関係法令 基  施工 管理     

 出入口 設置 当     道路 移動等円滑化整備        発行 一般財団法

人国土技術研究      準拠        

   基準   難 場合 又    基準 定    事項      道路管理者 指

示 従       

  出入口 制限

 敷地    出入口   箇所    

 箇所以上設置 希望  場合  土地利用計画図 軌跡図         台数想定 安

全確保対策手段等 記  理由書   判断   

  出入口 角度

出入口設置 角度  道路 対 直角             土地利用計画図等     

  得   認    場合  必要最小限 範囲          緩和         

  既存出入口 復旧

既 出入口 設置    敷地 出入口位置 変更  場合  既存出入口 原形 復

旧        

  出入口設置 制限区域

次 定  区域      出入口 設置 認    

 横断歩道又 自転車横断帯 前後 側端      前後      以内 部分

 交差点 側端又 道路 曲  角  五    以内 部分

   停留所 表示  標示柱又 標示板 設      位置        以内 

部分

   停車帯 部分

      洞門等 出入口     以内 部分

 地下道 横断歩道橋 昇降口    以内 部分

 橋 部分

 踏切 側端     以内 部分

 横断防止         又 車止  設置     部分     交通安全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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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障    認    区間 除  

 交通信号機 道路照明灯等 移転 必要   部分     道路管理者及 占用者

 施設管理者  移転 認  申請者 費用負担   基礎 含  移設   場合 除

  

       消火栓等   部分     施設管理者 認  場合 除  

   他 防災上又 道路管理上 著  支障    認    部分

  車種別   出入口 幅員

出入口幅員  表   通  自動車 利用状況 応 必要最小限 構造物 特殊加工 

  行  範囲     

    歩道内 縦断勾配    出入口 構成  通     

必要最小限 範囲  土地利用計画図 軌跡図        等   判断   

   交通管理者  指導   場合 除  

例 一般宅地等        得 駐車場 並列駐車   場合

幅     台  台          構造物     個      出入口幅員   

 表   

区分 車両総重量 車種例 切 下 幅 出入口幅

     程度
軽自動車

普通乗用車
  以下

左記    

 構造物

     以下
普通貨物

中型貨物
  以下

左記    

 構造物

     超 大型貨物    以下
左記    

 構造物

  出入口 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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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舗装構成

 出入口 舗装        舗装                得   認  場合

 限       舗装 認        

 次 表   各区分 合   施工        

 表   

区 分

      舗装          舗装    

表層工 基層工 路盤工       路盤材

密粒度

 開粒度 

開粒度

 粗粒度 
     

      以上

溶接鉄網   以上
     

一般部          

                    

         

             

 注  

      舗装     区分 及   

       材料 使用     

 注  

透水性舗装 開粒度  場合  雨水 浸

透 阻害     瀝青材        及

         散布         路盤

材 下      層 砂     設     

 注  

路盤工       層       以下

敷    及 転圧作業 実施     

 注  

              平板    等

 上記以外 舗装又  特別 理由等  

 場合  道路管理者 協議  決定   

 注  

      舗装要綱及       舗装

要綱 準拠        

   材 料

出入口設置工事 使用  材料      次             

       製品及 舗装用材料     規格 適合          

 表層  開粒度      混合物若   密粒度      混合物又 同等以上 材

料 使用      再生材 使用     

 基層  粗粒度      混合物 使用      再生材 使用     

 路盤材  再生         修正     以上 又 同等以上 材料 使用   

  

 路床土  良質土 用     

       舗装 

表層工 密粒度 開粒度 

開粒度 粗粒度 

 一般部及  区分 

基層   各層 厚 

  上記表     

   

 浸透性舗装 場

合 設  

基層工

路盤工

       

     層 砂 

路床土

 良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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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車両 出入  場合      付歩車道境界           使用     

   既存排水施設 側溝等 

側溝等 排水施設   場所 出入口   使用  場合  次 表   各出入口区分

 合   施工        

 表   

既存

区分

    付 落蓋式 側溝

歩道用蓋 路側用蓋

一般部 側溝暗渠化工又 路側用蓋 掛 替  

 側溝暗渠化工又 路側用蓋 掛 替  

 
横断用        付  固定式  型側溝

 敷設替 

横断用        付  固定式  型

側溝 敷設替 

 重耐用横断 型側溝 敷設替 重耐用横断 型側溝 敷設替 

 注  区分  場合  側溝本体 路側用側溝又 横断用側溝等 敷設替         

 注  全区分     側溝等 暗渠構造          等  変更           

場合     現況 通水断面 確保    及 両端 接続桝 設置     原則 

   

   連続  出入口 間隔

出入口 近接   又  連続  場合  次        

 隣接地 切 下   間隔      以上確保     

  敷地  箇所以上 出入口 設  場合  切 下  間隔    以上      

一般部   付 切下 幅 切下 幅   付 一般部

      以上

     以上

  敷地 乗入   箇所以上  場合 



- 5 -

   街路樹 街路樹桝等 取扱 

出入口設置 伴 街路樹 街路樹桝等 取扱       次         

 出入口  街路樹及 街路樹桝 避     

    土地利用計画図等      得       場合  街路樹桝 移設又 撤

去         

 街路樹枡 移設  場合 街路樹 移植 原則    

    周辺 状況 街路樹 状況   道路管理者 移植困難 判断  場合  伐

採及 伐根  適正 処分  代替樹木 植樹     

 代替樹木 移設  街路樹桝 同 種類 樹木 植樹     樹種等 応  樹高

        程度      樹木 樹高及 幹径 応  支柱 設置     

   視覚障害者誘導用     取扱 

出入口設置 伴 視覚障害者誘導用     取扱       次         

 視覚障害者誘導用     復旧 当     原則    道路管理者 認  材料

   及 連続的  極力直線的 設置     

 視覚障害者誘導用      原則   加工     正方形状   設置     

 視覚障害者誘導用     接着目地  舗装  整合性 接着性      用  

及 既設 舗装又       取付 部 段差 生     十分注意   施工  

   

   他視覚障害者誘導用     設置       道路 移動等円滑化整備   

          

   車両 進入防止

歩行者 安全  円滑 通行 確保     次   車両 進入防止 措置      

   

 歩道 有効幅員     以上 街路樹桝及 植樹帯 除    場合  出入口 両端

 車止  設置     

 車止  設置  歩行者等 通行 考慮  申請地側      程度 箇所    

        以上 有効幅員   場合       間隔 追加     

 設置  車止    夜間 視認性 確保    反射帯 設置     

 出入口設置箇所 既存 車止    場合  基礎    移設     

 車両 出入口以外  進入      駐車場内 進入防止施設 設     

     他 道路施設 取扱 

出入口 設置  箇所  道路施設等   場合      次         

 出入口   部分 側溝等 排水施設   場所  機能 支障 与        

   

 街渠桝 移設 伴 場合  道路 排水勾配 考慮 設置     


